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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常见法律纠纷案例分析与解读丛书：农村经营活动常见纠纷案例分析与解读》采用案例分
析的形式，、选取经常发生在农民朋友身边的真实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系统讲述涉及农民主要权益
的法律基础知识和相关纠纷的防范和解决技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朋友解析我国主要涉农法
律制度，向农民朋友传授简单易行的维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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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合伙　　1.怎样才能认定存在个人合伙关系　　【案例简介】　　李某与时某签订了合伙
经营服装干洗店的协议。
协议规定，李某负责生产设备和技术投资，时某及其在家待业的女儿时小花负责经营管理，盈利由李
、时两家对半分成。
同年5月，李某出资送时小花去某市学习服装干洗技术，时小花学习期间的一切学杂费用、生活费用
皆由李某提供。
在时小花学习期间，李某购买了服装干洗需要的一切设备，共投资2000元，李某又以每月80元租金租
赁了两间临街房，由时某修缮后作为营业用房，房屋修缮费由李某支付。
8月中旬，时小花学习结束，以待业青年名义正式申请领取了个体服装干洗店营业执照。
9月1日，干洗店试开业。
年底，李某发现时某一家不按协议约定建立正规账目，不及时结账分成，便要求自己到店开票收款，
时某一家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
第二年2月，李某带人强行拉走部分设备，取走现金700元，要求结清账目，赔偿损失。
而时某则以服装干洗店系自己一家劳动经营，钱只是借李某的为由，拒绝分成和赔偿损失。
　　【法律分析】　　解决本案的关键，是弄清楚时某与李某的关系是合伙经营还是借贷关系。
《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
，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本案中，李某与时某虽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但未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是否就如时某所
说不构成合伙呢？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规定：“公民按照协定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
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
分配的，视为合伙。
”可见，只要具备了合伙的实质要件，即使没有合伙经营和共同劳动，也可以被认定为合伙人。
本案中时某、李某开洗衣店正是这种情形，服装干洗店虽是以时小花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但根据李
某与时某的约定，李某以资金和技术出资，时某以技术性劳务出资，两家共同参与干洗店的盈余分配
，故可认定李某与时某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
　　【法律小贴士】　　虽然《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
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但是在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合伙的关键因素在于各合伙人是否按照协议约定或者按照投资比例参
与盈余分配。
如果仅有出资行为或者经营行为，但是不参与盈余分配，则不能认定存在合伙关系。
因此，是否参与合伙的盈余分配是认定合伙关系存在的关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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